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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成员国确认彼此之间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十六条及WTO协定附
件1A所载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权利和义
务。

第十章�机构条款
第八十八条�咨询与协商机制

成员国可援引《东盟协调一致宣言II（巴厘协定II）》中规定的东盟解决
贸易与投资问题协商机制（ACT）及东盟合规监督机构（ACB）来解决
本协定可能产生的争端。不愿采用ACT/ACB机制的成员国，可诉诸《东
盟加强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》提供的机制。

第八十九条�争端解
决

2004年11月29日于老挝万象签署的《东盟加强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》及
其修正案，适用于因本协定产生的任何争端或成员国之间关于本协定解
释或适用的任何分歧。

第九十条�机构安排
1.�为本协定之目的，东盟经济部长会议（AEM）应设立一个东盟自由贸
易区（AFTA）理事会，由各成员国一名部长级提名人及东盟秘书长组成。
AFTA理事会在履行其职能时，还应得到高级经济官员会议（SEOM）的
支持。SEOM为履行其职能，可酌情设立相关机构予以协助，例如东盟
货物贸易协定实施协调委员会（CCA）。SEOM在CCA的协助下，应确
保本协定的有效实施，并应协调本协定下的技术机构和委员会且获得其
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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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各成员国应设立一个国家AFTA单位，作为协调本协定实施的国家联
络点。
3.�东盟秘书处应：

(a)�为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和AFTA理事会在监督、协调和审查本协
定实施情况以及所有相关事项的协助方面提供支持；以及(b)�监测
并向AFTA理事会定期报告本协定的实施进展。

第十一章�最终条款

第九十一条�与其他协议的关系

1.�在本条第二款的约束下，所有在《东盟货物贸易协定》生效前已存在
的东盟经济协议应继续有效。
2.�成员国应在协定生效之日起六(6)个月内商定将被取代的协议清单，该
清单应作为本协定的行政附件并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
3.�若本协议与未被本条第2款取代的任何东盟经济协议存在不一致之处，
应以本协议为准。

第九十二条�经修订或替代的国际协议
若本协议提及或纳入的任何国际协议或其条款发生修订，成员国应协商
是否需对本协议进行相应修订，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。

第九十三条�附件、附录及未来文件


